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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服装学院人事处文件

人事字〔2012〕1 号

江西服装学院教职工争议解决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公正及时地处理我校的人事争议，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根据我国《人事争议处理暂行规定》，结合学院的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我院与订立聘用合同的人员（以下简称受聘人员）因聘用合同

的订立、履行、变更、解除、终止等问题发生的争议，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处理人事争议，应当遵循平等、及时、公正、合理的原则，以

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

第二章 组织机构

第四条 学校设立教职工争议调解委员会（以下简称调解委员会），负

责调解我校的教职工争议。

第五条 调解委员会设委员九名，由教职工代表、院工会、院纪检监察

部门和其他相关职能部门工作人员组成。委员会设主任一名，由工会委派。

第六条 调解委员会可以聘请调解员参加调解工作。调解员应当由公道

正派、联系群众、热心调解工作，并具有较高法律、政策水平的我院教职

工担任。

第七条 调解委员会下设办公室，挂靠校工会，负责争议案件受理、调

解文书送达、档案管理等日常工作，办理调解委员会授权的其他事项。

第三章 调解、执行与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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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条 发生人事争议，当事人可以直接向调解委员会申请调解。调解

委员会实行一次受理制度，当事人不得就同一争议事项再次提出调解申请。

第九条 当事人申请调解，应当在发生争议之日起 30日内向调解委员

会办公室递交申请书。

申请书应当写明下列内容：

（一）申请人姓名、性别、年龄、职务、校内工作单位、家庭住所、联

系方式等；被申请人的单位、地址、主要负责人的姓名、职务等；

（二）调解请求和所根据的事实、理由；

（三）证据和证据来源、证人姓名等。

第十条 调解申请由当事人一方提出的，调解委员会应当征得另一方当

事人同意后再进行调解。

第十一条 发生人事争议的受聘人员在 3人以上并有共同请求的，应当

推举代表参加调解，该调解的结果适用于全体申请人。

第十二条 调解委员会应当在接到申请后 5日内作出受理或不受理的

决定。对不受理的，应向申请人说明理由。

第十三条 调解委员会按下列程序进行调解：

（一）指派调解委员会两名委员对争议事项进行全面调查核实，做好笔

录，并由调查人和被调查人签名盖章；

（二）调解委员会主任或由其指定的委员主持召开由争议双方当事人参

加的调解会议，必要时可邀请有关单位和个人参加调解会议协助调解。简

单的争议，由调解委员会指定两名调解员进行调解；

（三）调解员应充分听取双方当事人对争议事实和理由的陈述，在查明

事实、分清是非的基础上，依照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学校规章、合同或协

议公正调解；

（四）调解员与当事人存在近亲属关系、利害关系或其他关系可能影响

公正调解的，当事人有权以书面形式向调解委员会提出回避申请。

（五）经调解达成协议的，制作调解协议书，双方当事人应自觉履行。

协议书应写明争议双方当事人的姓名（单位、法定代表人）、职务、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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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项、调解结果及其他应说明的事项，由主持调解人以及双方当事人签名

盖章，并加盖调解委员会印章。调解协议书一式三份（争议双方当事人、

调解委员会各执一份）。

第十四条 当事人向调解委员会申请调解后，调解委员会应当自争议发

生之日起 50日内完成调解；到期未完成的，视为调解不成。

第十五条 经调解委员会调解不成，争议双方可在争议发生之日起 60

日内依法向仲裁机构申请仲裁。

第四章 附则

第十六条 本办法如有与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相冲突的，以国家法律、

法规为准。

第十七条 本办法自 2012 年 1月 20 日起实施。

第十八条 本办法由校调解委员会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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